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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修订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》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

议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，会议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对外担保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，详见公司 2021年 7 月 30日

披露的《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44）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19 年 4月

修订）、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（证监[2019]10 号）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

的相关规定，公司现对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》进行修订。 

具体修订如下： 

序号 原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条款 修改后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条款 

1 

第一条 为规范江苏赛福天钢索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

公司”）对外担保行为，有效控制风险，

保护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

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担保法》、中国证监会《关于

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

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

监发[2003]56 号）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

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

[2005]120 号）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范性文件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第一条 为规范江苏赛福天钢索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

公司”）对外担保行为，有效控制风险，

保护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

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中国证监会《关于

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

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

监会公告[2017]16 号）、《关于规范上

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

[2005]120 号）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范性文件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

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上市规则》”）

等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《江苏赛

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章程”）的规定，并结合公司

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上市规则》”）

等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《江苏赛

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章程”）的规定，并结合公司

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2 

第八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，

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： 

（一）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净资产 10%的担保；  

（二）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

外担保总额，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

经审计净资产的 50%以后提供的任何担

保；  

（三）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提供

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

资产 30%的担保； 

（四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担

保对象提供的担保； 

（五）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提供

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

审计净资产的 50%，且绝对金额超过

5,000 万元； 

（六）对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

联人（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除外）提

供的担保； 

（七）公司章程规定的需提交股东

大会审议通过的其他担保。 

股东大会审议前款第（三）项担保

事项时，应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

第八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，

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： 

（一）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净资产 10%的担保； 

（二）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

的对外担保总额，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

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%以后提供的任

何担保； 

（三）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

内累计计算原则，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

审计总资产的 30%的担保； 

（四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担

保对象提供的担保； 

（五）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

内累计计算原则，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

审计净资产的 50%，且绝对金额超过

5,000 万元以上； 

（六）对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

联方提供的担保； 

（七）公司章程规定的须经股东大

会审议通过的其他担保。 

股东大会审议前款第（三）项担保

事项时，应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

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 



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 

在股东大会审议为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议案时，该股

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，不得

参与该项表决，该项议案须由出席股东

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

上通过。 

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以及在

审议对公司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时，

该股东、受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、与

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，不得参与

该项表决，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

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。 

除上述修订外，公司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》其他条款不变。上述修订事项尚

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修订后的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》全文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7 月 30日 


